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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2013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13

年

9

月

20

日

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

并于

2013

年

9

月

2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仕和先生

主持

,

应参加会议董事

9

人

,

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9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

合法有效。

出席会议的董事经过认真审议

,

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如下事项

:

一、审议通过《关于盘县柏果镇人民政府回购土地等相关事宜的议案》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内

容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3-034

号。

为贯彻落实贵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

,

支持小城镇建设

,

推动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

,

改善城镇面貌和

职工生活环境

,

公司拟对盘县柏果镇小城镇建设规划拆除范围内公司土城矿的土地、房屋建筑物及构筑物

等相关资产进行处置。

上述拟处置的相关资产经贵州亚信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

,

资产账面

价值为

659.16

万元

,

评估值为

1108.09

万元。 根据公司与盘县柏果镇人民政府签署的《补偿合同书》

,

柏果镇人

民政府按照评估值加上拆除等费用合计

1262.22

万元

,

对公司进行补偿回购。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贵州盘江赫章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议案》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

弃权

)

。 内容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3-035

号。

鉴于贵州盘江赫章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赫章公司”

)

作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成立后虽然按照

煤电气一体化目标开展了相关工作

,

但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

,

煤炭市场逆转等因素

,

赫章公司继续存

在已不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和长远利益。 因此

,

公司拟清算、注销全资子公司赫章公司

,

并授权公司经理

层按照法定程序具体办理清算、注销等相关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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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政府

回购土地及签订补偿合同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概述

根据贵州省委、省政府的工作安排和部署

,

盘县柏果镇列入省级小城镇建设示范点。为贯彻落实贵州省

委、省政府工作要求

,

支持小城镇建设

,

推动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

,

改善城镇面貌和职工生活环境

,

贵州盘

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拟对盘县柏果镇小城镇建设规划拆除范围内公司土城矿所属的土

地、房屋建筑物及构筑物等相关资产进行处置

,

盘县柏果镇人民政府对公司上述拟处置资产进行补偿回购。

2013

年

9

月

27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盘县柏果镇人民政府回购

土地等相关事宜的议案》

,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13

年

9

月

27

日

,

公司与盘县柏果镇人民政府签署了《补偿合同书》。

按照《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

盘县柏果镇人民政府对小城镇建设规划

拆除范围内公司所属土地等资产进行补偿回购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

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二、交易对方概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盘县柏果镇人民政府。盘县柏果镇人民政府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在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任何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补偿回购涉及的土地、房屋建筑物和构筑物等资产账面价值为

659.16

万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交易金额

交易对方以总金额

1262.22

万元回购公司位于盘县柏果镇小城镇建设规划拆除范围内公司土城矿所属

的土地、房屋建筑物及构筑物等相关资产。

2

、支付方式

双方签署《补偿合同书》后

,

盘县柏果镇人民政府在协议签订生效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

,

将补偿款项汇

入本公司账户。

3

、定价依据

为保证此次补偿回购土地等资产事项定价公允

,

相关标的均经评估机构评估

,

并出具相关评估报告。 根

据贵州亚信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亚信评报

[2013]004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

相关标的账面值与评

估值对比如下

:

单位

:

万元

标的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房屋建筑物

２１５．４３ １７２．３０

构筑物

１１２．１９ １５５．２７

土地使用权

３３１．５４ ７８０．５２

合 计

６５９．１６ １１０８．０９

经双方协商

,

确定土地、房屋建筑物、构筑物等补偿费及拆除等费用合计人民币

1262.22

万元。

4

、合同生效条件

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五、涉及交易事项的其他安排

本次补偿回购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六、交易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盘县柏果镇人民政府对小城镇建设规划拆除范围内公司所属土地等资产进行补偿回购事项

,

是公

司贯彻落实贵州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

100

个示范小城镇建设的通知”的工作安排和要求

,

是公司承担社会

责任应尽的义务。

公司对小城镇建设规划范围内涉及的土地等相关资产履行了相应的评估、决策程序

,

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

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1

、盘江股份第四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

2

、《补偿合同书》

;

3

、贵州亚信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亚信评报

[2013]004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特此公告。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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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概述

贵州盘江赫章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赫章公司”

)

作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成立后虽然按照煤电

气一体化目标开展了相关工作

,

但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

,

煤炭市场逆转等因素

,

赫章公司继续存在已

不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和长远利益。 为进一步降低管理成本和运营风险

,

减少费用支出

,

提高公司资金使

用效率。

2013

年

9

月

27

日

,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一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贵州盘江赫章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议案》

,

公司全体

9

名董事以

9

票同

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同意注销全资子公司赫章公司

,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基本情况

(

一

)

赫章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

:

贵州盘江赫章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520000000089007(1-1)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法定代表人

:

杨兴专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

人民币

)

成立时间

:2012

年

8

月

7

日

经营范围

:

矿产品投资、电力投资、煤层气开发与利用。

(

以上涉及行政审批或许可的经营项目

,

须在行政

审批文件或许可证有效期内从事经营活动。

)

公司持有赫章公司

100%

的股份

,

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二

)

赫章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3

年

8

月

31

日

,

赫章公司实收资本为

5,000

万元

;

总资产为

5,000

万元

,

其中流动资产为

4,749.01

万

元

,

非流动资产为

250.99

万元。

三、注销赫章公司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注销赫章公司有利于降低管理成本和运营风险

,

减少费用支出

,

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注销

赫章公司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实质性影响。

赫章公司注销后

,

全部资产、债权、债务由公司承担

,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按照法定程序具体办理清

算、注销等相关事宜。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

:

注销赫章公司事宜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和长远利益

;

有利于降低公司管

理成本和运营风险

,

减少费用支出

,

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本次注销不存在有损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我们同意公

司注销全资子公司贵州盘江赫章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

并授权公司经理层按照法定程序具体办理清算、注销

等相关事宜。

五、备查文件

1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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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

"

中珠控股

"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3

年

9

月

27

日以通讯表决的

方式召开。会议应收董事表决票

9

张，实收董事表决票

9

张，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全体董

事认真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阳江市浩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简称

"

阳江浩晖

"

）根据经营需

要，对阳江浩晖

"

在水一方

"

二期进行开发，向广发银行阳江分行申请项目开发贷总授信人民币

3.3

亿元，用阳

江浩晖

"

在水一方

"

二期（国土证：阳府国用（

2009

）第

10070

号、阳府国用（

2009

）第

10562

号、阳府国用（

2009

）第

10564

号）土地权证做抵押，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从放款之日起期限

3

年。

中珠控股为支持全资子公司的经营与发展，为其开发贷资金提供担保，有助于子公司获得生产经营所需

的资金；同时阳江浩晖作为中珠控股全资子公司，中珠控股对其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生产经营进行有

效监控与管理，能保证额度内款项不被滥用和及时偿还。

为以上项目开发贷授信提供担保额度，已经中珠控股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中珠控股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为阳江浩晖提供担保事项无需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详见《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的公告》，编号

2013-037

。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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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阳江市浩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简称

"

阳江浩晖

"

）

●

本次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金额为

3.3

亿元人民币，目前暂未为阳江浩晖公司提供其他担保。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

"

中珠控股

"

或

"

公司

"

）全资子公司阳江市浩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根据

经营需要，对阳江

"

在水一方

"

二期进行开发，向广发银行阳江分行申请项目开发贷款总授信人民币

3.3

亿元，

用阳江浩晖公司

"

在水一方

"

二期（国土证：阳府国用（

2009

）第

10070

号、阳府国用（

2009

）第

10562

号、阳府国用

（

2009

）第

10564

号）土地权证做抵押，中珠控股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从放款之日起期限

3

年。

该担保额度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阳江市浩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阳江市江城区市委党校西边用地之二（右边）

法定代表人：胡联兵

注册资本：人民币捌仟壹佰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截止

2013

年

6

月

30

日，阳江浩晖总资产：

76,459.64

万元，总负债：

62,309.51

万元，净资产：

14,150.13

万元。

关联关系：阳江浩晖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中珠控股全资子公司阳江浩晖因经营需要，对阳江

"

在水一方

"

二期进行开发，向广发银行阳江分行申请

项目开发贷款总授信人民币

3.3

亿元，用阳江浩晖公司

"

在水一方

"

二期（国土证：阳府国用（

2009

）第

10070

号、

阳府国用（

2009

）第

10562

号、阳府国用（

2009

）第

10564

号）土地权证做抵押，中珠控股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从放款之日起期限

3

年。

四、审议情况

2013

年

9

月

27

日，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七届第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贷款

提供担保的议案》。

阳江浩晖作为中珠控股全资子公司，中珠控股对其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生产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

管理，能保证额度内款项不被滥用和及时偿还，为支持其经营与发展，为其开发贷款授信提供担保，有助于该

公司获得经营所需的资金。

本次为全资子公司阳江浩晖开发贷款提供担保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本次担保的独立意见。

本次担保额度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

次为阳江浩晖提供担保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实际已对外担保累计总额为

6.85

亿元人民币，占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39%

。 公司

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

、中珠控股全资子公司阳江浩晖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597� � � �证券简称:光明乳业 公告编号:临2013-026号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于

2013

年

9

月

27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于

2013

年

9

月

23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参加表

决董事六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六人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批限制性股票解锁的实施方案》。

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公司

201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

(

草案再修订稿

)

》

(

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

及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

公司以定向增发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的方式

,

向满足授予条件的

94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

共计

7,300,800

股。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

为

2010

年

9

月

27

日

,

有关股份登记手续已于

2010

年

10

月完成。

激励计划规定

,

授予日起

2

年为限制性股票禁售期。禁售期满次日起的

3

年为限制性股票解锁期。 并设三

个解锁日

,

依次为禁售期满的次日及该日的第一个、第二个周年日

(

遇节假日顺延为其后的首个交易日

)

。

根据激励计划规定及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

公司将根据董事会决议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第二批限制性股票的解锁、回购及注销事宜。

详见

2013

年

9

月

28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

cn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激励之限制性股票第二批解锁暨上市的公告》。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满足第二批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的议案》。

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2)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3)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

、公司业绩考核条件达标

:

(1)2012

年营业总收入不低于

136.51

亿

,

净利润不低于

2.73

亿

;2012

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8%;2012

年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占净利润的比重不低于

85%

。

(2)

业绩考核指标均不低于同期行业平均水平。

(3)2012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

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为负。

3

、审议通过《关于激励对象满足第二批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的议案》。

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

、激励计划规定

,

公司满足授予

/

解锁条件的同时

,

激励对象获授

/

解锁限制性股票须未出现下列任一情

形

:

(1)

最近

3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2)

最近

3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3)

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4)

存在公司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

,

被公司做出书面处理决定的

;

(5)

根据公司绩效评价制度

,

相应年度绩效评价不合格的。

2

、激励对象满足上述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

3

、高级管理人员对限制性股票解锁的额外承诺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在首批限制性股票解锁的同时出具了以

下书面承诺

:

(1)

在限制性股票解锁后

,

继续按照法律法规

,

监管机构的规章和规定

,

以及激励计划与授予协议的规定

或约定

,

合法处置已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2)

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

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

期间

,

以及辞任上述

职务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出售本人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

包括以获售限制性股票以外的方式取得的本公司股票

)

。

上述承诺持续有效。

4

、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及注销激励对象第二批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激励计划第三十二条的规定

,

当激励对象与公司协商一致

,

终止或解除与公司订立的劳动合同或聘

用合同时

,

在发生当年可解锁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继续按本计划解锁

,

其余未解锁限制性股票按激励计

划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在解锁日后按授予价格统一回购并注销。

本次解锁的同时涉及回购并注销限制性股票的离职激励对象

3

名

,

回购并注销限制性股票

10.02

万股。

第二批限制性股票解锁及回购汇总情况

姓名 职务 人数

获授限制性

股票数量

（

万股

）

占限制性股

票总量比例

第二批解锁

股票数量

（

万股

）

第二批回购

股票数量

（

万

股

）

未解锁股票

数量

（

万股

）

郭本恒 总经理

１ ２７．１９ ３．９３８％ ８．１５７ － ８．１５７

梁永平 副总经理

１ ２２．１０ ３．２０１％ ６．６３ － ６．６３

罗海 副总经理

１ ２０．１０ ２．９１１％ ６．０３ － ６．０３

沈伟平 副总经理

１ ２０．１０ ２．９１１％ ６．０３ － ６．０３

李柯 副总经理

１ ２０．１０ ２．９１１％ ６．０３ － ６．０３

孙克杰 副总经理

１ ２０．１０ ２．９１１％ ６．０３ － ６．０３

朱建毅 董事会秘书

１ １６．２２ ２．３４９％ ４．８６６ － ４．８６６

董宗泊 财务总监

１ １４．０３ ２．０３２％ ４．２０９ － ４．２０９

舒细妹

中层管理人

员

、

营销

、

技

术及管理骨

干

１ ５．１９ ０．７５２％ ０ ５．１９ ０

艾连中

１ ５．３９ ０．７８０％ １．６１７ １．６１７ ０

龚妍奇

１ １０．７１ １．５５１％ ３．２１３ ３．２１３ ０

其他

７７ ５０９．２６ ７３．７５３％ １４７．７６５ ０ １６３．１５８

合计

８８ ６９０．４９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５７７ １０．０２ ２１１．１４

三、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因郭本恒董事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

故对以上议案回避表决。

四、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第二批限制性股票解锁与回购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1

、光明乳业满足《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批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

;

2

、持有可解锁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

满足《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批限制性股票

解锁条件

;

3

、第二批

200.577

万股限制性股票解锁符合《激励计划》的规定

;

4

、第二批

10.02

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符合《激励计划》的规定

;

5

、按激励计划规定

,

第二批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日为

2013

年

9

月

27

日

;

6

、同意按有关法律法规、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及《激励计划》的规定办理公告、股份解锁与回

购、验资、修改章程等事宜。

五、律师关于第二批限制性股票解锁事宜的法律意见

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已满足

,

公司已经履行了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的相关程序

,

公司董事会已取得

实施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的合法授权

,

公司董事会确认激励对象提交的解锁申请后

,

可统一办理符合解锁条

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锁事宜

;

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符合《激励计划》的规定

,

并按照《公司法》及相关规定

办理减资手续和股份注销登记手续。

六、第二批限制性股票解锁及回购完成后股份变动情况

项目 变动前股本

（

股

）

本次变动

（

股

）

变动后股本

（

股

）

股份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

，

２１７

，

３７０ －２

，

１０５

，

９７０ ２

，

１１１

，

４００ ０．１７％

其中

：

激励对象持股

４

，

２１７

，

３７０ －２

，

１０５

，

９７０ ２

，

１１１

，

４００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

２２０

，

３８０

，

２８９ ２

，

００５

，

７７０ １

，

２２２

，

３８６

，

０５９ ９９．８３％

股份合计

１

，

２２４

，

５９７

，

６５９ －１００

，

２００ １

，

２２４

，

４９７

，

４５９ １００％

特此公告。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597 � � �证券简称:光明乳业 编号:临2013-027号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本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于

2013

年

9

月

2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于

2013

年

9

月

23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

参加表决监事

3

人

,

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

人

,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对第二批限制性股票可解锁的激励对象名单核查的议案》。

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监事会认为

:

第二批限制性股票可解锁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

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况

,

不存在最近三年

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情况

,

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

符合《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

(

草案再修订稿

)

及摘要》规定的第二批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

,

其第二批限制性股票解锁的资格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597 � � �证券简称:光明乳业 编号:临2013-028号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激励之

限制性股票第二批解锁暨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

股权激励之限制性股票第二批解锁暨上市流通股份数量

:2,005,770

股。

●

股权激励之限制性股票第二批解锁股份可上市流通日

:2013

年

10

月

10

日。

一、股权激励计划拟定、审批核准与实施过程

1

、

2010

年

1

月

19

日

,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拟定的《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

摘要》。

2

、

2010

年

3

月

19

日及同年

8

月

26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了《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摘要》、《光明乳业股份有限

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再修订稿

)

及摘要》。

3

、

2010

年

3

月

24

日

,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同意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

(

沪国资委分配

[2010]92

号

)

。

2010

年

6

月

17

日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

管部出具了《关于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意见》

(

上市部函

[2010]134

号

),

对公司召开

股东大会审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无异议。

4

、

2010

年

9

月

20

日

,

公司

201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再修订稿

)

及摘要》

(

下称“激励计划”

),

激励计划获得批准。

5

、

2010

年

9

月

21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确认激励对象满足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

,

确定

2010

年

9

月

27

日为限制性股票授予日。

6

、

2010

年

10

月

18

日

,

公司完成限制性股票授予

,

共向

94

名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7,300,800

股限制性股票

,

占公

司发行前总股本的

0.7%

。

7

、根据

2013

年

1

月

29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013

年

2

月

6

日

,

股权激励股票

2,642,432

股解锁

,2013

年

3

月

22

日

,

股权激励股票

440,998

股注销。 首批股权激励之限制性股票解锁回购后

,

剩余未解锁

股票数量为

4,217,370

股。

二、公司及激励对象满足股权激励之限制性股票第二批解锁条件

2013

年

9

月

27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满足第二批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

的议案》、《关于激励对象满足第二批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的议案》。

1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2)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3)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

、公司业绩考核条件达标

:

(1)2012

年营业总收入不低于

136.51

亿

,

净利润不低于

2.73

亿

;2012

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8%;2012

年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占净利润的比重不低于

85%

。

(2)

业绩考核指标均不低于同期行业平均水平。

(3)2012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

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为负。

3

、激励对象未出现下列任一情形

:

(1)

最近

3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2)

最近

3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3)

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4)

存在公司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

,

被公司做出书面处理决定的

;

(5)

根据公司绩效评价制度

,

相应年度绩效评价不合格的。

4

、经董事会审查

,

公司及激励对象满足第二批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

三、股权激励之限制性股票第二批解锁情况

第二批限制性股票解锁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票

数量

（

万股

）

第二批解锁限制性股

票数量

（

万股

）

本次解锁数量占已获

授限制性股票比例

（

一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１

郭本恒 董事

、

总经理

２７．１９ ８．１５７ ３０％

２

梁永平 副总经理

２２．１０ ６．６３ ３０％

３

罗海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６．０３ ３０％

４

沈伟平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６．０３ ３０％

５

李柯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６．０３ ３０％

６

孙克杰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６．０３ ３０％

７

朱建毅 董事会秘书

１６．２２ ４．８６６ ３０％

８

董宗泊 财务总监

１４．０３ ４．２０９ ３０％

（

二

）

其他激励对象

中层管理人员

、

营销

、

技术及管理骨干

８０

人

５３０．５５ １５２．５９５ ２８．７６％

合计

６９０．４９ ２００．５７７ ２９．０５％

四、股权激励之限制性股票第二批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1

、股权激励之限制性股票第二批解锁暨上市流通股份数量

:2,005,770

股。

2

、股权激励之限制性股票第二批解锁股份可上市流通日

:2013

年

10

月

10

日。

3

、高级管理人员对限制性股票解锁的额外承诺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在首批限制性股票解锁的同时出具了以

下书面承诺

:

1)

在限制性股票解锁后

,

继续按照法律法规

,

监管机构的规章和规定

,

以及激励计划与授予协议的规定或

约定

,

合法处置已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2)

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

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

期间

,

以及辞任上述职

务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出售本人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

包括以获售限制性股票以外的方式取得的本公司股票

)

。

上述承诺持续有效。

4

、股权激励之限制性股票第二批解锁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项目 变动前股本

（

股

）

本次变动

（

股

）

变动后股本

（

股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

，

２１７

，

３７０ －２

，

００５

，

７７０ ２

，

２１１

，

６００

其中

：

激励对象持股

４

，

２１７

，

３７０ －２

，

００５

，

７７０ ２

，

２１１

，

６００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

２２０

，

３８０

，

２８９ ２

，

００５

，

７７０ １

，

２２２

，

３８６

，

０５９

股份合计

１

，

２２４

，

５９７

，

６５９ ０ １

，

２２４

，

５９７

，

６５９

五、律师关于第二批限制性股票解锁事宜的法律意见

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已满足

,

公司已经履行了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的相关程序

,

公司董事会已取得

实施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的合法授权

,

公司董事会确认激励对象提交的解锁申请后

,

可统一办理符合解锁条

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锁事宜

;

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符合《激励计划》的规定

,

并按照《公司法》及相关规定

办理减资手续和股份注销登记手续

(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特此公告。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597� � �证券简称:光明乳业 编号:临2013-029号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并注销

部分股权激励股票事宜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根据

2010

年

9

月

20

日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召开的

201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

过的《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再修订稿

)

》的有关条款和

2010

年

9

月

21

日公司

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013

年

9

月

27

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

公司决定

回购并注销部分股权激励股票。 本次回购股份数量为

100,200

股

,

回购价格为

4.70

元

,

回购股份总价款为人民

币

470,940.00

元。

注

:

临

2010-031

号《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详见

2010

年

9

月

21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临

2010-033

号《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详见

2010

年

9

月

27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临

2013-026

号《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详见

2013

年

9

月

28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需债权人知悉的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公司特此通

知债权人。 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

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该

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

,

本次回购将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

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

,

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公司通讯地址

:

上海市吴中路

?578

号

邮编

:201103

联系电话

:021-54584520-5623

、

5506

联系人

:

沈小燕 沙兵

传真

:021-64013337

特此公告。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506 � � �证券简称:中润资源 公告编号:2013-052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3

年

9

月

27

日

在公司会议室以传真表决的方式召开

,

会议于

2013

年

9

月

24

日通知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董

事

9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向西藏中金矿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润矿业发展有限公司向其控股子公司西藏中金矿业有限公司进行货币增资

2000

万元

,

西藏中金矿业有限公司另一股东山东博纳投资有限公司放弃本次增资。 增资后

,

西藏中金矿业有

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

5000

万元

,

中润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变更为

71.2%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山东中润集团淄博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中润集团淄博置业有限公司为满足经营资金需求

,

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淄博高新支行申请贷款

19000

万元人民币

,

用于中润华侨城项目的开发建设。贷款期限三年

,

贷款利率不

超过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20%,

以该公司自有资产进行抵押

,

由本公司为其提供保证担保。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为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齐鲁银行泺源大街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6000

万元

(

期限为

1

年

)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为该笔贷款提供最高额担保

,

担保金额为

7200

万元。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本次

贷款担保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

并承诺履行反担保责任。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及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风险控制能力、提升公司对运营、管理、财务等风险的控制水平

,

充分发挥董事会成

员的专业能力及决策职能

,

拟将“董事会法律委员会”变更为“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

,

委员会人员不变。 同

时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相关内容

,

变更事项如下

:

变更前

: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第十条

:

董事会按照股东大会决议可以设立审计委员

会、薪酬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法律委员会、战略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

变更后

: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第十条

:

董事会按照股东大会决议可以设立审计委员

会、薪酬委员会、提名委员会、风险控制委员会、战略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13

年

10

月

15

日召开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详细情况请参阅《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28日

证券代码:000506 � � �证券简称:中润资源 公告编号:2013-053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一、为山东中润集团淄博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1

、 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山东中润集团淄博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山东中润集团淄博置业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高新支行

申请贷款

19000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

,

担保期限三年。

本次担保事项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

:

山东中润集团淄博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

:

淄博高新区中润华侨城北商业楼

7

号

法定代表人

:

郭明城

注册资本

:

壹亿元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经营

山东中润集团淄博置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相关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未经审计

）

总资产

２

，

０８５

，

６７３

，

５５６．５０ １

，

４４２

，

５６６

，

０６６．０６

总负债

１

，

７３９

，

９３９

，

１６６．８８ １

，

１３８

，

６４１

，

８０７．１３

净资产

３４５

，

７３４

，

３８９．６２ ３０３

，

９２４

，

２５８．９３

营业收入

６４３

，

９６６

，

３４３．０５ ５５５

，

１７３

，

６８７．７５

利润总额

１４９

，

０６５

，

９９３．０５ －３１

，

０７５

，

２７７．４０

净利润

１１０

，

６５２

，

１３５．６４ －４１

，

８１０

，

１３０．６９

3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以银行核准金额额度及期限为准。

4

、 董事会意见

为支持全资子公司的发展

,

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山东中润集团淄博置业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

保。 本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

,

提供担保的行为是可控的

,

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

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为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1.

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

意为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鲁银投资”

)

向齐鲁银行泺源大街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6000

万

元

(

期限为

1

年

)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为该笔贷款提供最高额担保

,

担保金额为

7200

万元。 鲁银投资就本次贷款

担保向中润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

,

并承诺履行反担保责任。

本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本公司与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议

案》

,

双方签署的《担保合作协议书》已生效。 本次为鲁银投资提供担保系根据已生效的《担保合作协议书》执

行

,

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

: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20518

号

法定代表人

:

刘相学

注册资本

:49,661.3746

万元

经营范围

:

股权投资、经营与管理

;

投资于高新材料、生物医药、网络技术等高科技产业

;

高科技项目的开

发、转让

;

机械、电子设备的销售

;

批准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

;

热轧带钢产品的生产、销售

;

羊绒制品的生产、销售。

鲁银投资与其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

鲁银投资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鲁银投资相关财务数据

:

金额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未经审计

）

总资产

４

，

４８８

，

０６８

，

４９５．８６ ５

，

０５４

，

８７７

，

７４３．６４

总负债

３

，

３８８

，

１７２

，

２２９．８５ ３

，

９４１

，

４６４

，

７０６．３０

净资产

１

，

０９９

，

８９６

，

２６６．０１ １

，

１１３

，

４１３

，

０３７．３４

营业收入

４

，

５８０

，

２９１

，

１７０．９５ ２

，

６９０

，

６８１

，

２１９．５５

利润总额

１２０

，

０２５

，

７９３．１３ ５２

，

０７８

，

０３２．２９

净利润

１１１

，

４２９

，

３１６．４３ ２６

，

８９４

，

５７２．８２

截止目前

,

鲁银投资无潜在的、正在进行的重大诉讼与仲裁事项。

3.

担保的主要内容及担保方式

:

本公司为鲁银投资向齐鲁银行泺源大街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贷款

6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为该笔

贷款提供最高额担保

,

担保金额为

7200

万元

,

期限一年。

鲁银投资就本次贷款担保向中润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

,

并承诺履行反担保责任。

4.

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

:

对鲁银投资的担保行为系根据双方已签署生效的《担保合作协议书》执行

,

鲁银投资为上市

公司

,

向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可以掌握在公司可控范围内

,

同意为其提供担保。

三、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上述担保全部实施后

,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6,200

万元

,

占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17.28%,

其中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的担保金额累计为

19000

万元。 无逾期担保。

四、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中润资源股份投资有限公司

二0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506 � � �证券简称:中润资源 公告编号:2013-054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润矿业发展有限公司对其控股子

公司西藏中金矿业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润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拟向其控股子公司西藏中金矿业有限公司进行货币增资

2000

万元

,

西藏中金矿业有限公司另一股东山东博纳投资有限公司放弃本次增资。 增资后

,

西藏中金矿业有

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

5000

万元

,

中润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变更为

71.2%

。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西藏中金矿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西藏中金矿业有限公司

住所

:

西藏昌都地区江达县医院对面综合楼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法定代表人

:

李明吉

经营范围

:

西藏昌都江达县角日阿玛铜铁矿详查

(

资质证有效期至

2013

年

11

月

13

日

)

。 一般经营项目

:

矿

产品加工、销售。

公司股东情况

:

中润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52%

股权

,

山东博纳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48%

股权。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中润矿业发展有限公司增加投资

,

有利于推进西藏中金矿业有限公司所拥有的江达县角日阿玛铜

铁矿区的勘查工作。

特此公告。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506� � � �证券简称:中润资源 公告编号:2013-055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定于

2013

年

10

月

15

日召开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3

年

10

月

15

日上午

9:30,

会期半天。

2

、召开地点

:

济南市经十路

13777

号中润世纪广场

17

栋会议室

3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表决

5

、出席对象

:

(1)

截止

2013

年

10

月

9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授权委托人

;

(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会议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提案名称

:

(1)

审议《关于为山东中润集团淄博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2)

审议《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及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披露情况

:

上述议案可参见

2013

年

9

月

28

日的中国证监会指定登载公司信息的互联网

http://www.cninfo.

com.cn

公司公告栏中相关公告及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报》的相

关公告。

2.

登记方式

:

(1)

凡出席会议的股东必须在规定的会议登记日期内履行了完备的会议登记手续方可享有表决权。

(2)

凡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有效持股凭证。委托出席者请持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

须委托人亲笔签字

)

、本人身份证、委托人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3)

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为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的

,

请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单位加盖

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须持有本人身份证、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单位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及有效持股

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4)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参加会议时出示相关证明的原件。

3.

登记时间

:2013

年

10

月

10

日

-11

日上午

9:00-12:00,

下午

13:30-17:00

。

4.

登记地点

:

济南市经十路

13777

号中润世纪广场

17

栋董事会办公室

5.

会议联系方式

:

联系人

:

贺明

地 址

:

济南市经十路

13777

号中润世纪广场

17

栋董事会办公室

邮 编

:250014

电 话

:0531-81665777

传 真

:0531-81665888

三、其他事项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四、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公司

)

出席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在委托人不做具体表决指示的情况下

,

受托人有权根据自己的意见表决

)

。

委托人签字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受托人签字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9月28日

2013年 9月 28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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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93� � � �证券简称：东凌粮油 公告编号：2013-058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3

年

9

月

27

日接到控股股东广州东凌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凌实业

"

）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通知：

2013

年

9

月

26

日，东凌实业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泰君安

"

）签署《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协议书》，根据协议内容，东凌实业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3276

万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

27.61%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2.28%

）质押给国泰君安进行融资，资金主要用于东凌实业战略发展。本次股票

质押式回购交易仅限于东凌实业持有本公司股票收益权的转移，不会影响东凌实业对本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表决权及投票权的转移。初始交易日为

2013

年

9

月

26

日，回购交易日为

2015

年

9

月

25

日，质押期间，该股权予以

冻结不能转让。

截止本公告日，东凌实业持有本公司股份

118,671,103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4.48%

） ，全部为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共有

9916

万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83.56%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7.17%

）质押，其中，因进

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而质押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5873

万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49.49%

、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

22.01%

）。

特此公告。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27日

证券代码：000678� � � �证券简称：襄阳轴承 公告编号：2013-055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半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8

月

14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公司《

2013

年半年

度报告》。 经事后审核，现对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相关问题更正如下：

在公司《

2013

半年度报告》第四节

"

董事会报告

"

标题五

"

投资状况分析

"

中第四节

"

非募集资金投资的重

大项目情况

"

表中，将表中金额数据更正为以万元为单位的数据。

补充披露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

特此公告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797 �证券简称：中国武夷 公告编号：2013-044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接到肯尼亚金融学校的中标通知书。 公司中标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肯尼亚金融学校

Ruaraka

校区酒店大楼修复和扩建工程项目，项目中标金额为

3,818,875,530.00

肯先令（折

2.68

亿元人民币，当前汇率

14.2269

肯先令

/

元），工期

36

个月。 双方将于中标通知书日后的

14

天到

30

天之内签订合同。

境外项目存在政治和外汇汇率等风险，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